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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路与
英才街交叉口向东，正弘豫
园 F 区项目工地噪音问题。
投 诉 人 对 于 编 号 ：
X2HA202104260068 公 示
结果不满意 1.认为相关部门
避重就轻，对反映问题敷衍
了事。2.并未完全回应反映
的问题。3.认为只处罚三次
不合理。投诉人称，主要反
映相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的
问题。

举报人对于新密市超化
镇申沟村杨峰铝石窑违法案
件的处理结果不满意：

1.该铝石窑原经营者刘
建伟早已不在经营，去年为
何死灰复燃？

2.管控期间只有春节前
后共半月时间停产；

3.镇长郭淼磊、环保队
长张继星、闫晓伟是他的保
护伞。

举报人要求依法处罚铝
石窑，对相关人员追责。

郑州市荥阳市陇海西路
贾峪镇槐林村，道路两边倾
倒建筑垃圾问题，对公示结
果不满意，结果是只去看了
路南边，实际上路北边土地
下面埋了很多垃圾，都没有
看；说是建筑垃圾只有几千
方，实际上土地下面埋了有
几万方的建筑垃圾；调查结
果只是问了涵洞维修的施工
方，并没有询问当地的群众；
建筑垃圾应该拉到专门处理
的地方，不能随意倾倒，要求
这些建筑垃圾必须清理走；
调查时必须询问当地的村
民，不能听施工方的一面之
词。

新密市溱水路东段新世
纪学校对面一家汽车修理
厂，喷漆气味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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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1：认为相关部门避重就轻，对反映问题敷衍了事。
施工单位 2020年 6月正式入场以来，惠济区城管局迎宾路执法中队多次对该

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并针对该项目建立日常巡查机制。
本次问题交办后，5月 7日 11时左右，惠济区城管局迎宾路执法中队对正弘豫

园（F区）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时该项目正常施工。5月 7日夜间，惠济区城管
局执法人员再次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该项目未施工。

正弘豫园（F区）项目在今年 3月中旬至 5月初进行了 7次夜间混凝土浇筑施
工。因混凝土方量较大需要连续浇筑，该项目相继提供了3月 15日 22:00—3月 18
日 6:00、3月 21日 22:00—3月 24日 6:00、3月 28日 22:00—4月 1日 6:00、4月 7
日 22:00—4月 10日 6:00、4月 15日 22:00—4月 18日 6:00、4月 22日 22:00—4
月 25日 6:00、4月 29日 22:00—5月 2日 6:00的夜间施工证明。

5月 1日晚，惠济区城管局委托河南力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正弘豫园（F区）项
目进行了夜间施工噪音检查，检测时该工地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连续施工。噪音检
测选取了正弘豫园（F区）项目东南西北四个场界、附近住宅小区正弘澜庭叙 1期 E
区 2号楼东单元3层共 5个点位。5月 6日，河南力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了检测
报告（LTJC〔2021〕第 05-001号），检测报告显示 5个点位中有 1个点位超出《建筑
施工场界噪声限值》，惠济区城管局已再次对该项目施工方进行立案调查。

迎宾路办事处也组织社区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工地附近居住居民进行民意调
查，大部分居民表示能听到声音，但对生活只有轻微影响。由于混凝土连续浇筑并
非每天夜间都要施工，大部分居民表示能够理解施工单位，并希望施工单位能够尽
早完工。目前，施工单位也把浇筑作业挪到工地西北角，尽可能地避开居民区，降低
施工噪音对居民的影响。

投诉人反映的相关部门避重就轻情况不存在，惠济区相关执法部门没有对反映
问题敷衍了事，而是对该问题进行了多次跟进和调查，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工
作噪音扰民问题进行了处理。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问题2：并未完全回应反映的问题。
惠济区各相关部门在办理案件编号X2HA202104260068的过程中，针对投诉

人反映“英才街上疾驰而过的重型车辆噪声和对面工地违规施工的噪声吵得夜不能
寐”的问题进行了办理和回复。其中，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五大队对该路段多
次进行巡查和夜查；惠济区城管局已对该项目建立日常巡查机制，对发现的施工噪
音问题正在进行立案调查；迎宾路办事处也深入群众社区开展调查工作。不存在未
完全回应反映问题的情况。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问题3：认为只处罚三次不合理。
施工单位 2020年 6月正式入场以来，惠济区城管局对该项目夜间施工噪音扰

民问题进行了3次处罚。该项目在施工中因施工工艺需要（混凝土连续施工浇筑作
业），多次到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办理了《夜间施工证明》，该项目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
进行夜间施工。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综上所述，在交办问题办理过程中，惠济区城管局、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五
大队和迎宾路街道办事处不存在失职渎职等情况，该项目涉及施工噪音污染问题已
立案调查。

2021年 5月 7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问题一：关于群众反映“该铝石窑原经营者刘建伟早已不在经营，去年为何死灰

复燃”问题
经调查，郑州德威耐材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 11月 8日取得《新密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新密市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改环保备案（第十五批）的公告》文件（新
密环〔2016〕343号）。2020年 9月 1日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
91410183664690999M001X）。原法定代表人为张炎粉，与原经营者刘建伟为夫
妻关系，该公司于2017年因资金问题停产至2020年 6月。2020年 7月转让给现在
法定代表人杨俊峰。现任法定代表人根据环境污染防治要求，对该公司烟气进行了
深度治理，于2020年 11月底完工，因秋冬季管控，新密市工信部门出具了延期验收
的意见。该公司手续齐全，不属于死灰复燃。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二：关于群众反映“管控期间只有春节前后共半月时间停产”问题
经调查，该公司于 2020年 7月开始深度治理，11月底完工，因正处于秋冬季管

控期间，不具备调试条件；根据企业提供6个月的用电票据，表明该公司处于停产状
态。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问题三：关于群众反映“镇长郭淼磊、环保队长张继星、闫晓伟是他的保护伞。
举报人要求依法处罚铝石窑，对相关人员追责”问题。

问题线索已分别移交中国共产党新密市超化镇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新密市纪
委新密市监察委员会驻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进行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
法处理。

2021年 5月 7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再次对陇海西路贾峪镇槐林村段道
路两边倾倒建筑垃圾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经现场查看，目前，陇海西路贾峪镇槐林村段K3+196处道路两侧绿化廊道已
全部建成，原陇海西路排水涵洞及后续维修设置的竖井主体已全部埋于地下。两侧
廊道宽度各约50米，各类绿化植物生长状态良好。路南、路北临沟边坡上有部分散
落砖块、水泥块。

经从原施工单位了解，陇海西路K3+196处原为自然冲沟，沟底平均宽度20米，
沟顶平均宽度 80米，距离现状路面平均深度 14米。施工之初，为确保冲沟过水通
畅，在路基最下层设置有过水涵洞，过水涵洞长 96米，南北走向与路线夹角 45°。
2013年 4月开始开挖施工，回填所用土方均为陇海西路施工范围内利用方，不存在
生活垃圾、装修垃圾等有毒有害物质，累计回填土方37000立方米。

K3+196道路北侧路基范围外无设计施工内容，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图纸施工，未
在K3+196涵洞北侧路基范围外进行任何施工，2015年交工验收时，K3+196涵洞
北侧是原状沟，无任何土方填筑。

陇海西路 2015年 5月建成通车后，因道路南侧排水冲毁边坡导致部分道路受
损，2016年 8月，原施工单位对损毁部位进行了维修。2018年 11月，为解决道路排
水问题，原施工单位对陇海西路排水系统进行改造，在K3+196南侧沟内增设竖井，
下接排水涵洞。工程自2018年 11月开始施工，2019年 1月完成施工。排水涵洞回
填在陇海西路南侧，新砌竖井最南侧距路边 20米，施工过程中回填土为不规则地
形，最宽处22米即填土最南侧距路边22米，最近距离路边5米，填土平均高度7米，
累计回填土量 4950立方米。回填土来源于郑州市“四个中心”挖方弃土，能够满足
设计及规范要求，不存在生活垃圾、装修垃圾等有毒有害物质。另从施工单位提供
的当年现场施工进度照片来看，未见施工单位有使用装修垃圾、生活垃圾回填问
题。从施工单位提供的排水竖井施工完工 9个月后的现场照片来看，竖井南侧 2米
外区域仍为深沟，原排水涵洞施工单位未进行后续填土。过水涵洞及竖井均位于道
路征地红线内，不存在占用群众耕地问题。

经询问当地的群众，群众主要诉求问题为“陇海西路完工后，有人在K3+196道路
两侧沟内偷运乱倒建筑垃圾，占用耕地，损坏引洪涵洞，影响村民生产生活等问题”。

经调查，2019年，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将排水涵洞修建完成后，陇海路两侧槐林
段为荒沟，2020年 3月，为确保陇海路两侧生态廊道的连续性，对地形进行了修复，
用渣土进行回填，目前，各类绿化植物生长状态良好。

2021年 5月 7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经查阅该修理厂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允许建设喷漆房，有喷漆行为。现场检查

时，该修理厂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未发现喷漆设备、油漆，未闻到油漆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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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处罚情况。2020年以来，惠济区城管局
已多次针对夜间施工噪音扰民问题对该项目进行
了行政处罚。具体情况是：

1.2020年3月17日，对当时该项目的施工方——
郑州鼎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送达了处以罚款
壹仟元的当场处罚决定书，文书号为：（惠城管）当
罚字〔2020〕1508 号，该公司于 2020 年 3月 25 日
将罚款缴纳到位。2.2020 年 7月 16日，对当时该
项目的施工方——湖南正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送
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文书号为：（惠城管）罚决字
〔2020〕第 06-0088号，对该公司作出了处以罚款
壹仟伍佰元的行政处罚，该公司于 2020年 7月 21
日将罚款缴纳到位。3.2021年 4月 9日，对当时该
项目的施工方——湖南正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送
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文书号为：（惠济城综）罚决
字〔2021〕第 2136020 号，对该公司作出了处以罚
款壹仟伍佰元的行政处罚，该公司于 4月 16日将
罚款缴纳到位。

（二）该项目噪声检测情况。惠济区城管局已
告知该项目在施工时必须符合《郑州市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办法》的相关规定，除夜间（22时—次日 6
时）外可以正常施工，但在周边居民休息期间应避
免使用产生高频噪声的设备；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
夜间作业的，必须到相关部门办理《夜间施工证
明》，并提前3日向周边居民公告，尽量降低施工噪
音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如该项目再次出现夜间施
工噪音扰民问题，惠济区城管局将联系具有检测资
质并在省生态环境厅备案的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
噪音检测，如噪音超标，将按照相关条例对其进行
行政处罚。

案件编号 X2HA202104260068 的办理过程
中，惠济区城管局多次在夜间对该工地进行了现场
检查，4月27日—29日，该项目夜间未施工，无法进
行夜间噪音检测。后经调查，因施工工序需要混凝
土浇筑连续施工，该项目办理了4月 29日 22:00—
5月 2日 6:00的夜间施工证。

（三）其他监管情况。截至目前，惠济区城管局
对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多次安排执法人员，依据工
作职责，及时进行了检查落实和回复。在惠济区城
管局执法人员的检查中发现，该项目在施工中因施
工工艺需要（混凝土连续施工浇筑作业），多次到郑
州市城乡建设局办理了《夜间施工证明》。但针对
施工工地在没有取得相关夜间施工证明就进行夜
间施工噪音扰民问题，惠济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已经
三次对其进行了处罚，同时，也安排了第三方检测
公司对其工地造成的噪音进行了夜间检测，惠济区
城管局会依据检测结果对其进行依法处理。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夜间扰民的主要原因为郑
州市城乡建设局为该项目发放了《夜间施工证明》，
根据《郑州市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明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与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职责边界及协作配合的指导意
见》（郑城改〔2018〕1号）中“谁审批谁监管”“谁主
管谁监管”的原则，惠济区城管局向为该项目办理
夜间施工证明的郑州市城乡建设局2次去函，函告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充分履行职责、加强监管，如此
工地不服从监管，可向惠济区城管局移交相关证
据，惠济区城管局将依法处理。

下一步，惠济区城管局、惠济区住建局和郑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五大队等执法部门将进一步
加强对该项目和项目所在路段的管理，加大执法巡
查频次，发现噪声污染的违法行为，严肃处理，确保
周围群众有一个美好舒适的生活环境。

新密市政府要求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
超化镇政府加大对该公司巡查频次，确保企业正常
生产期间，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
标排放。

1.荥阳市交通运输局已对陇海西路贾峪镇槐
林村段道路缺失护栏进行重新安装，现已安装完
毕。同时，加强道路巡查力度，发现有私倒垃圾情
况及时清理，依法依规处理，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
生。

2.按照郑州市建筑垃圾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
公室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工程弃土消纳处置
工作的通知》（郑建领办〔2018〕97号）中“各县（市、
区）要将弃土消纳与园林绿化、水系治理、废弃矿坑
生态修复相结合，使工程弃土优先在本辖区内就近
消纳，工程回填和绿化种植”要求，工程弃土用于回
填不属于违规行为，为正常消纳处理行为。目前，
该段生态廊道各类绿化植物生长状态良好。下一
步，荥阳市城管局将对建筑垃圾私拉乱倒行为进行
严格处罚。

针对群众反映的汽修厂喷漆气味难闻问题，经
与修理厂负责人协商，拆除喷漆房，截至 5月 8日
喷漆房已拆除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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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三十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